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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对已就业“新黄石人”提供保障房“低价租”服务
来我市就业且在我市无自有住房的外地人员；
补贴：凭劳动合同、社保缴费，经就业地所在城区人社部门认定为“新黄石人”的，可向当地住房保障部门申请享受低于市场价的租赁保障性住房服务。
联系电话：0714-6203326
2、 对市场租房的 “新黄石人”给予租赁补贴
对未承租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、在市场自行租赁私房（不含单位宿舍）的“新黄石人”，并在我市城区连续工作1年以上（提交劳动合同、社保缴费记录），由住建部门每月给予租赁补贴200元。
联系电话：0714-3268188
3、 对“新黄石人”购房给予补贴
“新黄石人”通过“东楚优房库”；
补贴：购买黄石城区新建商品住房的，给予每套3万元购房补贴；购买大冶湖核心区新建商品住房的，给予每套4万元购房补贴。
对具有相应学历、职业技能等级或职称等级的“新黄石人”；
补贴：按规定最高给予7万元购房补贴。
联系电话：0714-6232360
